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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東聖吉 16 號漁船被日本政府強索之保釋金，要求日本政府無條件返還，並公開道歉，在國

際社會強烈宣示我方漁權之決心，另日本共同社新聞指出，我方政府於沖之鳥礁海域護漁艦將

撤回之不實報導，行政院應以新聞稿公開駁斥，並針對我國政府在與日本談判沖之鳥礁海域漁

權前，應先至立法院向全民說明政府立場，接受人民監督。 

提案人：林麗蟬  黃昭順  徐榛蔚  陳超明 

3、 

本院 105 年 5 月 24 日通過附帶決議：「查交通部『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配置政策規劃

方案』草案原規劃將無線廣播電視頻段 CH36 指配予原住民族電視台使用，未料行政院 105 年 4

月 28 日卻以未來電信事業可能使用該頻段為由，逕自改指配 CH25 予原住民族電視台使用。惟

CH25 目前受 CH24 使用者中國電視公司鄰頻干擾嚴重，所以歷次交通部「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

率資源配置政策規劃方案」草案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劃之『第二梯次數位無線電視釋照規

劃』草案，均未將 CH25 納入釋出規劃，現卻將 CH25 指配予原住民族電視台使用，將導致原住

民族電視台日後節目新聞將受到嚴重的鄰頻干擾。為避免原住民族電視台日後建置轉播站時需

耗費鉅額建置與維運經費預算，並確保原住民族電視台之訊號品質及維護閱聽大眾之收視權益

，爰建請行政院應指配較少干擾疑慮之頻段 CH36 供原住民族電視台播送無線電視使用。」。鑒

於交通部 105 年 5 月 3 日已陳報行政院「我國數位無線電視頻率資源配置政策規劃方案（草案

）」，爰要求行政院依前揭決議辦理。 

提案人：鄭天財  黃昭順  陳超明  林麗蟬 

4、 

本院 104 年 12 月 1 日通過附帶決議如下：「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，除需經營面積高達 42

公頃之原住民族文化園區，負有專業原住民族文化之社教功能外，另需負責全國 29 座原住民族

文化（物）館之輔導與評鑑、原住民族傳統樂舞典藏、保存與展演、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與傳統

建築之保存與整建等重要且繁重之業務。鑒於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及發展工作刻不容緩，而行政

院僅核定該中心「3 個業務單位、2 個輔助單位；編制員額 50 人、預算員額 24 人」之編制，難

以因應原住民族文化之多元性與多樣性業務之需求，亦無法有效發揮組織功能，爰決議：原住

民族文化發展中心之組織編制員額應與其他館所衡平，編制員額應至少 50 人、實際預算員額 34

人，相關員額增列之人事費，請行政院主計總處配合編列。」，惟行政院仍維持原預算員額，

亦即僅核定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職員預算員額為 24 人，完全漠視本院要求實際預算員額 34

人的決議，行政院 105 年度預算應繼續凍結 5 千萬元，俟行政院依本院決議核定原住民族文化

發展中心實際預算員額為 34 人後解凍。 

提案人：鄭天財  黃昭順  陳超明  林麗蟬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意見？ 

黃委員昭順：（在席位上）沒有意見。 

陳秘書長美伶：（在席位上）第 1 案沒有意見。 

主席：請趙委員天麟發言。 


